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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专管纵横谈

  谈 谈 税 务 专 管 员

的 本 职 工 作

王 意 涂治中

编者按：本刊根据读者的要求，增设 “税

务专管纵横谈”专栏，欢迎广大财税工作者特

别是税务专管员同志们，就税务专管工作的心

得、体会、经验、教训、意见、要求等各个方

面，踊跃来稿，以 便沟通思想，交流经验，进

一步搞好工作。

税务专管员是税款征收第一线的一支队伍，肩负着

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光荣任务。他们按照分工管 理

的原则，各自管理着一定范围，对一定纳税对象征收税

金。既然叫“专管”，就不是“泛管”，也 不 是“全

管”，不管别的，只管税收。税务专管员这个名称，不

是学术职称，也不是技术职称，而是说明一种工作的职

责范围。十年浩劫期间，由于“四人帮”极“左”思潮

的干扰，随着批判所谓“管、卡、压”，“管”字犯了

禁，有的地方把税务专管员也改称为什 么“税务 联系

员”。现在税务专管员的名称恢复了，有的同志提出税

务专管员的本职工作是什么这个问题，我们认为这是有

现实意义的。只有明确这个问题，才能明确专管员的职

责，才能相应地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，使专管员在分工

管理的原则下各尽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努力做好 本职工

作，为实现四化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那末，税务专管员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我们肤

浅的体会，主要是：

一，正确贯彻执行税收政策和税收 法 令。税 收 政

策，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和一定时期的 经 济 情况制定

的；国家的各种税收法令，则是税收政策的具体化。国

家的税收政策和税收法令，不仅规定着国家与纳税人之

间的征纳关系，而且税收作为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

配的工具，也广泛地涉及到国家同集体、个人三方面

的分配关系。税务专管员应当十分明确，他们是国家税

收政策和税收法令的执行者，必须按照这些政策、法令

原原本本地去执行，才能圆满地体现政策法令的精神实

质，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。在处理一切 税收问题

上，都应当从全局观点出发，坚持 依 法 办 事，依率计

征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就一个专管员来说，对于国家既定

的税收法令，只有贯彻执行的责任，绝无变通的余地。

如果在执行政策法令规定的过程中，发现那些税收规定

不够妥当，需要修订，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摆明情况，提

出意见，向上级反映；但是，在原来制订的机关未作出

改变之前，是不能自行改变的。否则，就是有 失职守

了。由此可见，国家的税收政策和税收法令，既是税务

专管员开展税收工作的依据，同时，贯彻执行的情况如

何，又是考核税务专管员是否尽职尽责的重 要标志之

一 。
二、监督纳税人正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。在社会

主义条件下，税收具有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性质。纳

税人向国家纳税是应尽的光荣义务。但是，这并不是

说，税务专管员可以一舒肩头，忽略自己应负的职责。

相反，要很好地完成征收任务，贯彻税收政策，在经常

的征管工作中还必须做好纳税监督。这里要做的 事情

很多，举其要者：第一，要向纳税人宣传税收政策。通

过宣传，使纳税人明了国家税收的性质和作用，知道为

什么要纳税，纳哪些税，如何纳税，提高纳税人积极履

行纳税义务的自觉性。第二，要进行纳税辅导，使纳税

人能够结合自己的生产经营情况，依照税法规定正确提

出课征依据，准确计算应该交纳的税款。第三，要督促

纳税人作好纳税准备工作和资金安排，及时办理纳税手

续，将应纳税款按时入库，不拖不欠。第四，要及时进

行纳税检查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绝大多数纳税人是能

够自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的，但偷税、漏税的现象仍

然存在。偷税，是指纳税人蓄意造成的以多报少、或使

用其他不法手段隐匿不报，侵占国家税款的违法行为。

漏税，是指一般工作上的疏忽，或某些其他 原 因，如

对法令规定不够熟悉，税率使用不当，征免界限划分不

清等等。这对纳税人来说是经常发生的问题。税务专管

员为了把应征的税款正确、及时、足额地征收上来，必

须加强纳税检查，纠正错漏。以上所说这些纳税监督的

工作，是税务专管员落实税收政策，严肃纳税纪律，确

保财政收入的一项必要措施：是加强征收管理的一个重

要环节，也是税务专管员的本职工作之一。

三、及时掌握经济税源变化，反映 情况，采取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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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保证完成税收任务。税收是为国家提供资金，把分

散在千家万户而应当集中的一部分纯收入集中起来，由

国家分配使用。税务专管员就担负着这项光荣 而 艰巨

的任务。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必须了解和掌握经济的发展

变化情况，发挥主观能动性 因为经济情况是不断发展

变化的，税源与税收任务发生暂时的矛盾是经常会有的

事。特别是当前，随着调整方针的贯彻，经济体制的改

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，生产结构、流通渠道的变化，经

济税源发生的变化更大。这就要求税务专管员 加 强经

济税源的调查研究，努 力做到对所管范围 的 税源底 子

清，发展变化的趋势明，尽可能地针对经济税源发展变

化的具体情况，提出增收的措施。这样，才有可能更好

地完成税收任务。

应当强调指出，经济是税收的源泉。一个税务专管

员必须关心企业的生产、企业的经营，积极地开展促进

生产发展的活动。促进生产发展，必须按照一定时期国

民经济发展的方针、政策，作有益的促进。当前，我国

国民经济正处在调整时期，税务专管员在促进生产时，
必须按照国家调整方针的要求去做。凡是调整方 针 要

求发展的，我们就应当积极支持，促进；反之，不利于

调整的，就不能促使其发展了。税务专管员促进生产的

目的，就是在增产的基础上达到增收。税务专管员只有

把促进生产与组织收入互相联系起来，在完成本职工作

的同时，关心生产，促进生产，达到增产增收，才是正

确的方向。

业务知识世界之窗
  介绍日本的长期投资银行（一）

——日本的金融机构

建 中

1980年10月，应日本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，我们对

日本金融界进行了访问，重点考察了日本的长期投资银

行业务。日本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日本金融业的历史、现

状和日本各长期金融机构组织、供应和管理长期资金的

作法。我国正在进行经济调整和四化建设，在坚持四项

基本原则的前提下，在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经 验 的 基 础

上，研究别国长期投资银行的经验，是有益处的。
为了说明日本长期金融机构的工作，首先要从日本

金融机构的概况谈起。
日本的金融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十分发达的。现

在日本共有银行、金融公库、保险公司等7，800多家，设

有分支机构64，000多个，约有职工70多万人。庞大的金

融网将各方面的闲散资金吸收聚集起来，又通过信贷业

务供应给资金不足的部门和企业，为调节各行各业资金

余缺的枢纽和桥梁。
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一般只占总资本的20 % 左右，

80%的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，公司债以及向银行借款等

方式筹集的。日本的资本市场不象欧美国家那样发达，

依靠股票、公司债等手段筹集的资金有限，绝大部分来

自银行贷款。据统计，企业依靠银行贷款筹措的资金，

占资金总额的 比 例，1956—1960年 为78.2%， 1961—

1965年为81.5%，1965—1970年为89.5% ，1971—1978

年为91 %。由此可以看出日本金融机构在整个经 济活

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。
日本的金融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政

府的金融机构，包括日本银行、日本开发银行、日本输

出入银行等三个银行和十二个金融公库。一类是民间

金融机构，即私人银行。
各种金融机构按其业务内容，分为两种：一是从事

长期信贷业务的长期金融机构，包括政府系统的日本开

发银行、日本输出入银行和为特定目的而设立十二个金

融公库；民间的长期金融机构有 3 家长期投资银行和 7

家信托银行。另一类是从事短期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，
主要有13家，在全国设有分支机构的城市银行，67家地

方银行，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面向中小企业和农林渔业

的金融机构。
日本政府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管理，主要是由日本银

行和大藏省（即财政部）进行的。
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，它对个人和企业不直

接办理存放款业务，主要负责发行货币，办理对各民间

银行的存放款业务，并根据政府的委托发行国库券、国

债，办理外汇收付。因此，人们称之为：“发 行的 银

行” 、“银行的银行”、 “政府的银行”。稳定币值是

日本银行最主要、最基本的职能。日本银行同其它各金

融机构的关系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，而是通过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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